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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毕业实习介绍信
：
兹有我院        专业学生，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前去你处联系实习事宜。
该生预计实习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实习期间可保证出勤的时间表如下（每周三天以上）：
	出勤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安全提醒】实习期间，学生需严格遵守实习单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注意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及岗位操作安全等，掌握基本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发现安全隐患或遇到突发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向实习单位指导人员及所在班级辅导员、班主任报告。
我院已督促该生遵守贵单位工作纪律，按约定的时间准时出勤；因故请假须按贵单位规定办理请假手续。若该生无故违反贵单位有关工作纪律，请及时给我院反馈。请贵单位在收到本实习介绍信后两周内，将回执返回我院。
联系人：李婉玉 姚月明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法学院就业指导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2757816

北京大学法学院
年  月  日

毕业实习介绍信回执
北京大学法学院：
兹同意接收你单位学生　　　　   ，学号：　　　　   来我单位实习，实习岗位为                   部门                   职务。
单位承诺：本单位资质合法，安全管理水平、工作环境、硬件设施条件满足实习要求，已排除安全隐患，已落实实习安全管理责任，将为该生提供安全的实习环境，配备指导人员并做好实习期间安全管理与教育工作。
此复！
单位名称（盖章）：
实习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实习纪律要求
一、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中的各项规定；
二、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特别注意实习单位的保密工作。服从实习单位和实习指导老师的安排，本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切实参与、帮助实习单位的工作；
三、严格考勤，主动在鉴定表上记录出勤情况，确实因病、因事不能出勤的，需向实习指导老师或部门负责人请假。
四、注意维护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实习单位的声誉，不得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五、不得向实习单位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不得干扰实习单位领导和其他人员的工作和生活；
六、不得以实习单位、北京大学或法学院的名义或个人擅自对外接受、办理案件，收受费用；
[bookmark: _GoBack]七、 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
八、注意个人安全和个人正当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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